
- 1 -

琼竞争委〔2022〕4号

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委员会
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民族

宗教事务委员会、省审计厅、省外事办公室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

省应急管理厅、省医疗保障局、省林业局、省乡村振兴局、省信

访局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省监狱管理局（省戒毒管理局），海

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委员会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公

开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委员会

2022 年 11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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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委员会
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，规范公平竞争审查

信息公开工作，发挥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对市场经济活动的服务作

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海南自由贸易港

公平竞争条例》等有关法规政策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海南省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

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（以下统称政策制定机关）及各级人

民政府公平竞争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公平竞争办）公平竞争

审查信息公开工作。

本办法所称公平竞争审查信息，指政策制定机关及公平竞争

办在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有关信息，包括应

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政策措施，对政策措施进行公平竞争审查、

评估、清理等信息，对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、评

价等信息，以及其他与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有关的以一定形式记录、

保存的信息。

第三条 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

为例外，遵循合法规范、全面真实、及时便民、有利监督的原则。

本办法规定的公平竞争审查信息涉及需要保密、依法不予公

开或者有正当理由限定知悉范围的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
第四条 各级公平竞争办负责指导、推动本级公平竞争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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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工作，并依据有关规定公开以下公平竞争审查信息：

（一）公平竞争审查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

以及其他政策等；

（二）对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规划、计划、

办法等；

（三）本级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督查、抽查、第三方评估结果；

（四）对政策制定机关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审查标

准出台政策措施行为的整改建议；

（五）本级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总体情况和公平竞争审查

年度工作总结；

（六）其他法定公开或者公平竞争办认为有必要公开的公平

竞争审查信息。

第五条 政策制定机关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公开以下公平竞争

审查信息：

（一）公开征求意见的政策措施草案（征求意见稿）等；

（二）经公平竞争审查制定出台的政策措施；

（三）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目录；

（四）对政策措施影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情况评估结果；

（五）对政策措施的清理情况和结果；

（六）停止执行或者调整相关政策措施；

（七）政策制定机关对其下级政策制定机关未进行公平竞争

审查或者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施行为的相关处理决定；

（八）对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

施行为的整改情况；



- 4 -

（九）公平竞争审查年度工作总结等；

（十）其他法定公开或者政策制定机关认为有必要公开的公

平竞争审查信息。

第六条 以多个部门名义联合制定出台的政策措施，由牵头

部门负责政策措施相关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公开，其他部门应当配

合牵头部门做好相关工作。

由政策制定机关负责起草的地方性法规、规章和以政府名义

出台的政策措施，政策制定机关在其履行的相应职责范围内负责

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公开工作。

第七条 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加强依托政府门户网站、政务平

台等公开公平竞争审查信息的工作，鼓励通过公众号等新媒体以

及其他覆盖面广、易于传播的方式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公开，

扩大公平竞争审查社会知晓度。

第八条 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及海南省有关规定确定信息公开属性，对于主动

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，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公开。

第九条 各级公平竞争办应当将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公开情况

纳入公平竞争审查督查、评估等工作内容。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将

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公开情况纳入年度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总结。

政策制定机关应当每年对本单位不予公开的以及依申请公

开较为集中的公平竞争审查信息进行自查，发现应公开未公开的

应当公开，可转为主动公开的应当主动公开。

第十条 各市县（区）公平竞争委员会可以遵照本办法，制定

本级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公开办法。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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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竞争审查信息公开制度，依法及时、完整、准确公开相关信息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

争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试行期二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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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1 日印发


